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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受理阶段 

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 

 涉案的金额：本次诉讼案件金额为 715.78 万元，连续十二个月未披露累

计发生诉讼、仲裁金额为 3,659.83万元（含本次诉讼）。 

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因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执行

完毕，目前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。 

 

一、 本次披露的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

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

喀什市人民法院送达的的《起诉状》和《传票》，相关信息如下： 

（一）诉讼各方当事人 

原告：新疆凌云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

被告：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二）审理机构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人民法院 

 

二、诉讼的案件事实与请求 

（一）原告诉讼理由 

根据原告向法院提交的《起诉状》，原告与被告系合同关系，2019 年 6月 5

日原告与被告签订《项目合作协议》，合同约定被告将相关项目中的工程实施、

验收、审定结算、回款等工序具体工作交由原告委派人员完成，工程款共计

28,352,210.42元。双方签订合同后，原告按照合同约定执行工作。根据合同约



定被告应付给原告工程款 23,815,856.74元，工程结束后被告在支付 16,771,500

元后，因款项支付存在争议，截止今日，尚有 7,157,855.49 元(含贴现利息

41,998.74 元)工程款未支付给原告，故原告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人民法院

提起诉讼。 

（二）诉讼请求 

1、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 7,157,855.49 元以及资金占用利息。(利息以

7,157,855.49 元为基数，从起诉之日起计算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

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)。 

2、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，包括诉讼费、保全费及交通费。 

 

三、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项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上市公司发生的重大诉

讼、仲裁事项应当采取十二个月累计计算原则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除已披露过

的诉讼、仲裁案件外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诉讼、仲裁案件涉案金额合计为

3,659.83万元（含本次诉讼）。其中，公司作为原告/申请人涉及诉讼、仲裁金

额为 253.34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.86%；公司作为被告/被申

请人涉及诉讼、仲裁金额为人民币 3,406.49 万元（含本次诉讼），占公司最近

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.53%。其他累计诉讼、仲裁情况具体如下： 

序

号 
案件编号 原告/申请人 被告/被申请人 案由 

金额（万

元） 
案件阶段 

1 
(2024)黔 2601

民初 11695号 

贵州金烁时科技有

限公司 
公司 

买卖合同

纠纷 
242.28 二审阶段 

2 
(2025)川 0105

民初 1759号 

成都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长顺支行 
公司 

金融借款

合同纠纷 
500.25 撤诉 

3 
(2025)黔 2601

民初 875号 
公司 

同信通信股份有

限公司 

买卖合同

纠纷 
253.34 一审阶段 

4 

（2024）粤 0106

民诉前调 44614

号 

广州南盾通讯设备

有限公司 
公司 

买卖合同

纠纷 
1,580.42 和解 

5 
(2025)黔 0103

民初 4387号 
周明亮 

公司、贵州高速

数据运营有限公

司 

建设工程

施工合同

纠纷 

106.38 受理阶段 

其它单笔低于 100万以下的小额主动诉讼、仲裁案件（合计） 0 - 



其它单笔低于 100万以下的小额被动诉讼、仲裁案件（合计） 261.38 - 

合计 2,944.05 - 

 

四、主要诉讼、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

（一）(2024)黔 2601民初 11695号 

公司与贵州金烁时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贵州金烁”）存在买卖合同关

系，因双方在货款支付上存在异议，贵州金烁向凯里市人民法院起诉，请求判令

公司支付货款 237.29 万元及违约金 4.98万元。 

法院已出一审判决，判决公司支付货款 2,372,960元及预期逾期付款违约金

28,405.71 元；同时驳回贵州金烁其他诉讼请求。目前公司已经提出上诉。 

（二）(2025)川 0105民初 1759号 

公司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顺支行（以下简称“成都银行长顺支行”）

存在金融借款合同关系，因合同纠纷，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顺支行向成都市

青羊区人民法院起诉，请求判令公司归还本金 500万元及利息、复利、罚息（暂

计至 2024 年 12月 26日为 2,525.31元）。 

案件目前双方达成和解，成都银行长顺支行已经撤诉。 

（三）(2025)黔 2601民初 875号 

公司与同信通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同信通信”）存在买卖合同关系，

因公司于合同约定时间内向同信通信完成货物交付的情况下，仍然有部分货款未

收到，故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向凯里市人民法院起诉，请求判令：1.判令

同信通信支付公司未付款项总计 241.19 万元；2.判令同信通信向公司支付逾期

付款违约金；3.判令同信通信向公司支付本案一审律师费 50,000 元、保全保险

费及保全费、诉讼费。 

截止至 2024年 12月 25日，以上费用暂合计为 253.34万元。 

案件目前正在受理当中，尚未开庭。 

（四）（2024）粤 0106民诉前调 44614 号 

公司与广州南盾通讯设备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州南盾”）存在买卖合同

关系，因货款支付上存在异议，广州南盾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起诉，请求判

令公司支付货款 1,540.11 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40.31万元。 



案件目前已经达成和解。 

(五)(2025)黔 0103民初 4387号 

公司与贵州高速数据运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贵州高速”）存在建设工程

施工合同关系，周明亮作为“管理责任人”，负责管理贵州省高速机电通信系统

一网络运行情况监控项目。上述项目施工完毕后，因双方在服务费用支付上存在

异议，周明亮向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判令：1、判令公司向周

明亮支付服务款 1,063,820.38 元；2、判令公司向周明亮支付逾期付款的资金占

用利息；3、判令贵州高速在欠付款项范围内与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；4、本案

诉讼费由公司和贵州高速承担。 

案件目前正在受理当中，尚未开庭。 

 

五、前次披露的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 

针对公司前期已披露的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，主要案件及进展情况如下： 

序

号 
案件编号 

原告/申

请人 
被告/被申请人 案由 

金额 

（万元） 
案件阶段 

1 
（2024）内 0902

民初 571号 
公司 

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

司、湖南省湘西公路桥梁

建设有限公司 

建设工程

施工合同

纠纷 

445.45 
再审审查

阶段 

2 
（2023）鄂 0902 

民初 7151号 
公司 

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

公司 

 

施工合同

纠纷 

 

2,366.22 一审阶段 

 

 

六、本次公告的诉讼、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

鉴于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，部分案件尚未执行完毕，公司目前无法判

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。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案件后续进展，依法

主张自身合法权益，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，并对涉及诉讼、

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年 3月 17日 


